
山航烟台分公司头等舱休息室屏显设备采购需求
商务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与采购需求相适应的经营范围。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报价。

技术要求
屏显设备需具备高清分辨率，确保内容清晰可见。
其他技术要求请详见采购清单。
服务要求
提供现场安装调试服务，安装区域为烟台机场T2航站楼内山东航空头等舱休息室。
在合同签订后，按照甲方要求的期限内完成屏显设备整体调试，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3、自屏显设备调试验收合格之日起，供应商需提供至少1年的整体免费质保。质保期内免费提供设备、配件的更换和技术支持等服务，服务均由供应商提供。服务内容包括：
①质保期内免费提供原厂质保服务，每年至少1次现场系统巡检，包括软件和硬件。
②需提供7*24小时电话咨询服务，技术咨询需在24小时内予以答复。
③需提供5*8小时现场技术支持服务，技术支持需在8小时内予以答复，响应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
④质保期满后，山航可以自愿与供应商签署售后服务合同。
其它要求
1、服务商出卖给山航的商品明细、型号、质保期、单价等，以采购清单为准。
2、服务商出卖的标的物应当符合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其他国家机关与行业组织对标的物使用的要求。
3、对于标的物说明书中及其他资料中描述的技术指标，即使本合同没有明确提及，标的物的实际状况也应当符合。说明书及其他资料中描述的技术指标与本合同不一致的，以本合同为准。
4、除其他约定外，服务商出卖的标的物还应当符合类似物的通常标准。
5、服务商交付给山航的所有标的物应当都是全新的、没有使用过的、外观和内部机构完好的、在设计、技术和材料上没有缺陷的。
6、服务商就交付的标的物，应当保证第三人不向山航主张任何权利。
7、供货周期内，如遇合同内标的物产品停产，服务商可与山航协商按本合同约定价格提供升级换代产品，并且保证其替代产品的性能优于原标的物。

采购清单
	项目名称
	设备名称
	技术参数
	单位
	数量

	山航烟台分公司头等舱休息室屏显设备采购
	屏显设备

（含OPS设备）
	显示尺寸：55inch ，竖屏。
显示分辨率：≥1920×1080
物理分辨率：≥3840×2160
背光源类型：E-LED
显示比例：16:9
亮度：≥350cd/m²
色深度：8Bit(16.7million)
对比度：≥1200:1
动态对比度：5000:1
刷新率：60Hz
响应时间：≤8ms
色域：68%NTSC。
	套
	3



